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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

24日14:30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68号环球都会广场60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

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长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4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一9:25，9:30一11:

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9:15，结

束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15:00。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7人， 代表股份230,835,3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22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70,381,0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6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4人， 代表股份160,454,31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958%。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4人，代表股份45,454,4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21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3人，代表股份45,454,3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15%。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和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锦天城（天津）

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029,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07%；反对79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7%；弃权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4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61%；反对79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02%；弃权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596,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7%；反对22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15,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53%；反对22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6%；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2.02《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596,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7%；反对22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15,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53%；反对22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6%；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2.03《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557,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5%；反对262,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8%；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76,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80%；反对26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9%；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2.04《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596,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7%；反对22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15,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53%；反对22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6%；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2.05《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596,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7%；反对22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15,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53%；反对22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6%；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2.06《重大交易事项决策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586,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3%；反对22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弃权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05,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31%；反对22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6%；弃权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3%。

2.07《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583,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22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02,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58%；反对22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6%；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6%。

2.08《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471,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5%；反对22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弃权1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90,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01%；反对22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6%；弃权1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3%。

2.09《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467,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7%；反对227,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弃权1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86,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11%；反对22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6%；弃权1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3%。

2.10《独立董事津贴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241,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28%；反对442,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5%；弃权15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860,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36%；反对44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24%；弃权15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0%。

2.11《公司治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471,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5%；反对22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弃权1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90,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01%；反对22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6%；弃权1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3%。

2.12《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184,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2%；反对507,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0%；弃权1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803,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89%；反对50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4%；弃权1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

2.13《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287,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28%；反对285,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6%；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06,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5%；反对28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9%；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6%。

2.14《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459,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70%；反对224,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弃权15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7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24%；反对22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8%；弃权15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8%。

2.15《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458,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6%；反对224,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弃权1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77,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02%；反对22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8%；弃权1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0%。

2.16《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393,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6%；反对22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弃权2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1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80%；反对22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6%；弃权2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4%。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470,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9%；反对223,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弃权1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89,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70%；反对22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4%；弃权1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5228

证券简称：神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88

债券代码：

111016

债券简称：神通转债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履行的审议程序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运转及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3亿元（含4.3亿元，此额度包括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保荐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二、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于2025年10月31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于

2025年11月4日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收益凭证已于近日到期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受托人名称

产品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

率（%）

赎回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招商银行智汇

系列看涨两层

区间54天结构

性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余姚支行

10,000

2025年 10

月31日

2025 年 12

月24日

1.80 10,000 26.63

广发证券收益

凭证“收益宝”

1号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6,000

2025年 11

月5日

2025 年 12

月23日

1.59 6,000 12.81

特此公告。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910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

2025-067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孙公司西

安东方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东方乳业” ）的贷款事项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500万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

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79262501630B）,约定公司为西安东方乳业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发生的债务提

供最高本金限额2,500万元的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金额均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

联交易，也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西安东方乳业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西安市灞桥区新合街1号

3.法定代表人：赵志禹

4.注册资本：3,530万元

5.成立日期：2000年9月6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112208309704

7.经营范围：乳制品【液体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调制乳、发酵乳）】

和饮料（蛋白饮料类）的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农副产品收购（国家专控除外）；本企业

产品的调剂服务及其业务结算。（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股权状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乳业（陕西）有限公司是西安东方乳业的控股股东，持

有西安东方乳业100%的股权。

9.被担保人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01月01日 2025年09月30日

资产总额 11,624.91 13,123.65

负债总额 3,204.65 4,989.8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3,129.24 4,910.44

净资产 8,420.26 8,133.84

资产负债率 27.57% 38.02%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14,294.97 10,870.49

净利润 -277.00 -286.41

10.经查询，西安东方乳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受信人：西安东方乳业有限公司

2.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3.保证人：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4.最高额保证：人民币2,500万元

5.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

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

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

保债务” )。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

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

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

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不含对子公司）余额为0；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不足3亿元，

含本次担保事项后担保余额预计不足4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40%以内。 公司无逾期担

保，无违规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997

证券简称：瑞鹄模具 公告编号：

2025-073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071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590.00万

股， 每股发行价为12.48元， 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7,283.20万元， 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7,

677.2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49,606.00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8月到账。上述资金到账情

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0]230Z0166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

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间，《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使用状态

中高档乘用车大型精密覆盖件

模具升级扩产项目

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开发区支行

20000200352166600000084 已注销

基于机器人系统集成的车身焊

装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一

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

湖分行

79430180800369900 已注销

基于机器人系统集成的车身焊

装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一

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

行

8112301011300649267 本次销户

基于机器人系统集成的车身焊

装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一

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

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34050167880800001008 本次销户

汽车智能制造装备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开

发区支行（现更名为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自贸试验区

芜湖片区支行）

498040100100160067 本次销户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2023年8月，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公

司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基于机器人系统集成的车身焊装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一

期）” 、“汽车智能制造装备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予以结项，并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所对应募集

资金专户的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基于机器人系统集成的车身焊装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一期）” 、“汽车智能制

造装备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尚有零星尾款未到约定支付时间，为减少管理成本，提高节余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将尚未支付零星尾款及节余募集资金一并转入公司一般账户，公司按约定支付尾款。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如下：

项目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使用状态

基于机器人系统集成的车身焊

装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一

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

行

8112301011300649267 本次销户

基于机器人系统集成的车身焊

装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一

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

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34050167880800001008 本次销户

汽车智能制造装备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开

发区支行（现更名为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自贸试验区

芜湖片区支行）

498040100100160067 本次销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办理完成前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

相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四、备查文件

撤销银行结算账户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211

证券简称：西藏药业 公告编号：

2025-045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发布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5-044）。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

年12月1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

例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西藏康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4,043,393 32.28

2 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56,148,300 17.42

3 北京新凤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83,000 3.19

4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10,021,297 3.11

5 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339,438 1.97

6 西藏科技创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99,000 1.92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56,600 0.95

8 国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交易所） 2,408,925 0.75

9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中证创新药产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58,504 0.61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47,772 0.45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西藏康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4,043,393 32.28

2 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56,148,300 17.42

3 北京新凤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83,000 3.19

4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10,021,297 3.11

5 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339,438 1.97

6 西藏科技创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99,000 1.92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56,600 0.95

8 国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交易所） 2,408,925 0.75

9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中证创新药产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58,504 0.61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47,772 0.45

特此公告。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25-05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

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 ）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大信出具的《关于增加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签字注册会计

师的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加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大信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委派乔冠芳、徐晓露作为签字注册会计

师，根据大信内部工作安排，拟增加王子轩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本次增加后签字注册会计师为乔冠

芳、徐晓露、王子轩。

二、本次增加签字注册会计师的相关信息

1、 基本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子轩先生

王子轩，会计学硕士，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从事证券服务业务3年，先后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

年度审计及内控审计服务。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2、诚信记录

王子轩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

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王子轩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未持有和买卖公司股

票，也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其他经济利益，定期轮换符合规定。

三、其他说明

本次增加签字注册会计师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进行， 该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

告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四、报备文件

1、大信出具的《关于增加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

2、增加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688053

证券简称：

ST

思科瑞 公告编号：

2025-054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思科瑞”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

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近日，公司收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发来的《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原委派王雪芬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审计服务。 因原签字注

册会计师王雪芬已从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离职以及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工作调整，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现委派莫文凯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审计服务。 变更后，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审计

服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莫文凯。

二、本次变更人员的基本信息、诚信记录和独立性情况

(一)基本信息

姓名 角色

成为注册会

计师时间

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和挂牌公

司审计时间

开始在 中 汇

会 计师 事务

所执业时间

开始为本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

时间

近三年签署及复

核过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家数

莫文凯

签字注册会

计师

2016年 2017年 2017年8月 2025年

签署2家上市公

司和1家挂牌公

司审计报告

(二)�诚信记录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

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的情况。

(三)�独立性

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部

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569

证券简称：安阳钢铁 编号：

2025-130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7日、2025年11月26日召开2025年第十

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控股股东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公司持有的全部安钢集团永通球

墨铸铁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通公司）78.1372%股权和安阳豫河永通球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豫河公司）100%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83,665.04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永

通公司和豫河公司股权，本次交易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5年11月8日披露的《安阳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1），以及2025年11月

27日披露的《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5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116）。

二、交易进展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人民币83,665.04万元，本次关联交易完成。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569

证券简称：安阳钢铁 编号：

2025-127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十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十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12月23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5年12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程官江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周口公司）拟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银行综合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实际

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为准。 公司拟为周口公司的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8）

（二）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控股子公司周口公司融资结构，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周口公司拟以宽厚板淬火机的部分

设备作为租赁物，以售后回租方式与关联方上海鼎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

不超过人民币900万元，融资期限为3年。

关联董事程官江、罗大春、付培众依法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29）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569

证券简称：安阳钢铁 编号：

2025

一

128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

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周口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

公司周口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银行综合授信，期

限不超过1年，实际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为准。公司拟为周口公司的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

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向周口公司提供的担保业务累计352,463.13万元。前述担保总额不含本次担

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投资者

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12月23日，公司2025年第十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

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周口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行申请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银行综合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实际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为准。 公司拟为周口公

司的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00MA45J27R3B

（三）注册资本：伍拾叁亿玖仟捌佰零捌万陆仟壹佰圆整

（四）法定代表人：罗大春

（五）成立日期：2018�年 7�月 26�日

（六）公司住所：周口市文昌大道东段招商大厦 A�座 15�楼

（七）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燃气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铁合金冶炼；石灰和石膏制造；炼焦；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金属结构制造；黑色金属铸造；锻件及

粉末冶金制品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模具制造；金属制品修理；热力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周口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06,136.95 1,433,376.77

资产净额 334,190.58 368,178.22

负债总额 771,946.37 1,065,198.56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0,755.60 409,966.25

净利润 -12,528.02 9,618.77

周口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河南省赋豫绿色钢铁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247,518.70 45.85%

2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37.05%

3 周口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1,517.28 7.69%

4

周口市产业集聚区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 5.56%

5 沈丘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772.63 3.85%

合计 539,808.61 100.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用于被担保方生产经营，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

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满足周口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优化融资结构。 被担保人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且其现有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567,163.12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214.24%，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56,163.12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10.08%；因向控股股东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原控股子公司安钢集

团永通球墨铸铁管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形成关联担保总额11,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4.1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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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

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周口公司）拟以宽厚板淬火机的部分设备作为租赁物，以售后回租方式与关联方上海鼎易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鼎易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900万元，融资期限为3年。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是否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否。

●过去12个月内，除已经本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海鼎易公司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合作产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9,700万元（不含本次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优化公司控股子公司周口公司融资结构，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周口公司拟以宽厚板淬火机的部分

设备作为租赁物，以售后回租方式与关联方上海鼎易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900万元，融资期限为3年。 租赁利率、租金及支付方式、保证金、留购价款等融资租赁的具体内容以最终

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为准。

（二）交易目的和原因

本次关联交易用于为优化公司控股子公司周口公司融资结构，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2025年第十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程官江、罗大春、付培众依法回避了表决，其他

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公司股东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钢集团）持有公司67.86%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

东。安钢集团控股子公司安钢集团福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上海鼎易公司70.59％的股份。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海鼎易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与上海鼎易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鼎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1969号1816�室

法定代表人：杨小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 4�月 22�日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

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上海鼎易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8,268,515.39 217,689,734.69

资产净额 207,840,810.01 213,978,535.79

负债总额 10,427,705.38 3,711,198.90

项目

2024年1一12月 2025年1一9月

（经审计）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746,446.56 7,359,059.82

净利润 7,828,282.21 6,137,725.78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和上述关联方进行的交易是通过参考市场价格并比对其他交易者进行的， 在价格和其他交易

条件方面是相同的，因此，交易的定价比照市场定价是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与本公司存在持续性的关联关系。关联公司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满足周口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影响公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对公司独立性没有

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本次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程序符合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

会对公司损益状况、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十次会议，本

次会议应参加独立董事3名，实际参加独立董事3名。 会议最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本次投资事项发表的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满足周口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

关联方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该议案时，关

联董事程官江、罗大春、付培众应依法回避表决。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2025年第十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河

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

参加董事9名，关联董事程官江、罗大春、付培众依法回避了表决，其他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该

项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内，除已经本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海鼎易公司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合作产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9,700万元（不含本次交易）。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